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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對國內毒品問題現況之掌握、新興毒品之防治研究，甚至毒癮戒治專業性與網絡均未建

立完善。再再顯示我國毒品防治現況成果還有極大努力空間。 

六、由上端案例在短短數日不斷查現，足見國內毒品氾濫成災！毒品防制因事涉單位眾多，各

國均有相關專責單位統一權則進行查緝。綜觀我國毒品防制，雖於 95 年成立「行政院毒品

防制會報」，由行政院長擔任召集人，各部會首長、直轄市首長、民間團體與相關學者為

委員，但由今日毒品氾濫日益嚴重之結果，可見「毒品防制會報」與預期效果有落差。近

期媒體報導多起吸食毒品案例，大多因「好奇嘗鮮」、「法紀觀念淡薄」所致，爰此本席

強烈要求中央應盡速加強「緝毒」、「拒毒」、「防毒」、「戒毒」等工作，並從校園開

始給予適當之觀念輔導工作。 

（十六）本院黃委員昭順，針對日前教育部長聲稱，十年後流浪博士多

過流浪教師之說，籲請政府不要再鴕鳥心態的去面對高教問題

！據統計，過去 10 年，因大學數量暴增，廣設研究所的結果，

博士畢業生從每年不到 2,000 人，突增到 4,000 人，然全國每年

僅有 800 名職缺，根本無法滿足需求。台灣就業市場對博士畢

業生的胃納量，本來就小，而教育長期錯誤的政策，七年之病

，求三年之艾，如今要由博士生來承擔，真是情何以堪！有些

學校的教授，把博士生當成「論文加工廠」，為了升等、國科

會專題研究、評鑑等目的，生產一篇篇無助於產業或社會的學

術論文，忽視教育目標應是要把學生教成社會有用的人才。本

席認為；大學畢業生，不受市場歡迎，學校要負最大的責任。

學位只是一種化妝，學生在大學是要學到有用的東西，但今天

國內的高教政策結果，許多學校除了賦予學位，學生卻什麼都

沒有學到。日前工研院院士會議中一致認為，產業結構的轉型

，要靠「人才」。然人才養成的主要來源就是教育界，特別是

大學部或研究所，但目前的評價，顯然不如預期，業界給分不

高，且迭有怨言。有鑑大學畢業生就業不易，薪水又低，此兩

難困境，更見高教轉型，勢在必行，且迫在眉睫。從正面看；

台灣教育問題與實情，似已不用再隱藏病情，諱疾忌醫是件好

事，球已在政府手上，人民都在拭目以待，特向行政院提出質

詢。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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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對於台灣博士生產過多、博士畢業生待業或失業比率達 4.5%、有些博士跑去報考台鐵基層

工作等問題，多數學者專家認為，教育部在高教政策上，應有不同的思考。據稱；學界在

口試一位申請博士班的考生時，因為他負責一篇刊登在頂尖期刊論文的統計分析，面試官

問他所使用統計方法的 P 值如何計算，他的回答令所有口試老師啼笑皆非：「用點選式統

計軟體，點下去就得到 P 值了。」這雖是個笑話，卻也充分顯示在現行高教政策的結果，

造就成台灣考生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而這些結果反映在台灣的產業，就是只能做代

工，不重研發，所以不需要博士人才。 

二、台灣的博士生為了能順利畢業、找到教職，擔任教職後為了順利升等，這些博士級的研究

人才製造了一堆與產業界脫節的論文，而完全無法解決產業界在研發產品上的問題。這個

惡性循環的根本原因，是我國教育是以基測或指考為工具所得之智育成績將學生分層，並

進行資源分配。我國教育就是考試教育，製造了一堆除了考試其他什麼也不關心、什麼也

不會的考試機器人。只會考試不會做事，上了研究所，讀了博士班，必須進行無標準答案

的研究時，就束手無策了。進產業的畢業生思考模式也被「一定要有標準答案」限制，因

此台灣的產業只能做代工，無法創新研發。 

三、台灣的博士畢業生是否過多，與教育政策有關。例如，目前的社會科學或企管博士教育，

仍以培養哲學博士（Ph.D）為主，而非以解決實務問題為主的 DBA（商業管理博士），許

多博士進入企業界，自然難以有效發揮知識於職場上。在管理學界上，國外有以解決實務

問題的 DBA 商管博士，這些博士所訓練的課程有另外一套學程與方法論，與研究理論缺口

、創造新理論的哲學博士課程完全不同，訓練目的也是用來可以為企業界所用。 

四、台灣就業市場對博士畢業生的胃納量，本來就小，而博士畢業生當初唸博士的動機，大多

希望進入大學取得教職，唸了博士班才發現供過於求的現象比想像中嚴重，少子化的深化

更是雪上加霜。教育部雖積極推動產學合作，鼓勵博士畢業生到業界謀職找工作，但是除

了工程相關科系，或少數有產學合作關係的學校以外，很多科系長期生活在「象牙塔」，

不食人間煙火，沒有走出去。一旦在學術界找不到工作同時也被產業界抱怨不能用，或不

好用，高不成低不就。就造就成當今許多大學的博士班早就招不到學生，也有系所為了招

生不斷改名，卻不知道研究的核心為何，進退失據，前途茫茫。 

（十七）本院黃委員昭順，針對農委會鬆口，解釋《野生動物保育法》

第 21 條之規定效力範圍包括台灣獼猴，變相解禁殺傷台灣獼猴

一事，特表芻見。平心而論，農委會的言論僅係一宣示性發言

，未有實質效力，且沒有逾越法律規定；但本席認為；主管機

關並未善盡義務，解釋清楚相關的法律義務。本席認為若將台

灣獼猴開放捕殺，難以判斷其是否真因破壞農作而遭禍，且獼

猴遺體之處理也未有公布配套，屆時台灣獼猴面臨的保育困境


